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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简介表

项

目

概

况

矿山名称 保山恒源鑫茂矿业有限公司保山市隆阳区赵寨铅锌矿

矿山企业名称 保山恒源鑫茂矿业有限公司

矿山类型 √ 申请 持有 变更

法人代表 郭学兵 联系电话 -

企业性质 私营 项目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0.4218km2，开采标高：1850-1600m

可采资源储量 21.78 万 t 生产能力 3万 t/年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

C53000020091032200

38224
评估区面积 1.2886km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

状图幅号
G47G075053

矿山剩余生产服务年

限
8.2 年

方案适用年

限
5 年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环复地质矿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李学仁

联系人 王文贤 电话 -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专业 职称 签名

王文贤 地质 高级工程师 王文贤

和贵平 地质、水工环 高级工程师 和贵平

周先民 地质 高级工程师 周先民

张利 水工环 工程师 张利

张纪雯 水工环 工程师 张纪雯

杨东元 水工环 工程师 杨东元

李庚睿 测量、水工环 工程师 李庚睿

矿山

地质

环境

影响

地质

环境

影响

评估

级别

评估区重要程

度

☑重要区 □较重要区

□一般区

☑一级□二级□三级
地质

环境条件
☑复杂 □中等 □简单

生产

规模
□大型□中型☑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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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分析

与预

测

矿山地质灾害

现状分析与预

测

现状地质灾害不发育，现状下无崩塌、地面塌陷、滑坡、泥

石流、地面沉降、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分布，矿山生产现状对

该区地质环境影响基本无影响。综上所述，现状矿山开采对

地质环境条件的影响程度较轻。

矿区含水层破

坏现状分析与

预测

现状采矿活动导致地下含水层的影响或破坏较轻；

预测现状采矿活动导致地下含水层的影响或破坏严重；

矿区地形地貌

景观（地质遗

迹、人文景观）

破坏现状分析

与预测

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和影响较轻。

矿业活动预计对地形地貌景观等的影响和破坏严重。

矿区水土环境

污染现状分析

与预测

现状下矿区水土资源污染程度较轻；

预测未来矿山开采对矿区水土资源污染程度较轻；

村庄及重要设

施影响评估

现状矿山开采对村庄影响较轻；

预测未来矿山开采对村庄影响较严重；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

合评估

根据现状与预测分析，将矿山预测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划分为

严重（i区）较轻（ⅲ区）二个级别二个区。

矿区

土地

损毁

预测

与评

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时

序

本项目为延续项目，设计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该项目开采

可能产生土地损毁的时序集中新立基建期、生产期、复垦期

三个阶段，损毁环节、时序如下：

①新立基建期

本项目为延续项目，基建期需按《开发利用方案》建设 1730m

中段运输巷道坑口、1750m 回风巷道坑口、1750m 回风巷道坑

口、1730-1765m 回风井坑口及办公生活区、矿部、充填站、

高位水池、材料房、空压机房等地表工程，将对土地造成压

占和挖损损毁。

②生产期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生产期内采用地下开采，具体情

况如下：

开发方案设计生产期第 1-8 年对区内矿体进行地下开采。地

下开采有可能引起地表下沉变形，从而形成以开采边界为中

心的移动盆地。并对地表土地可能造成地表沉降、变形和塌

陷等造成土地损毁。

③复垦期

生产结束后对 1730m 中段运输巷道坑口、1750m 回风巷道坑

口、1750m 回风巷道坑口、1730-1765m 回风井坑口及办公生

活区、矿部、充填站、高位水池、材料房、空压机房进行复

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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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损毁各类土地现状 矿山为延续矿山，矿山现状未开工建设，无已损毁土地。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评

估

矿业活动拟损毁土地植被资源预计 3.1645hm2，其中损毁旱地

1.2532hm2、茶园 0.0341hm2、乔木林地 1.7105hm2、竹林地

0.0454hm2、农村宅基地 0.0421hm2、农村道路 0.0792hm2。

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1.2532 0 1.2532

园地 茶园 0.0341 0 0.0341

林地
乔木林地 1.7105 0 1.7105 —

竹林地 0.0454 0 0.0454 —

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 0.0421 0 0.0421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0792 0 0.0792

合计 3.1645 0 3.1645 —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 — —

塌陷 2.9451 — 2.9451

压占 0.2194 - 0.2194

污染 — — —

小计 3.1645 0 3.1645

占用 — — —

合计 3.1645 0 3.1645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旱地 0 1.2825

林地 乔木林地 0 1.8716

合计 0 3.1541

土地复垦率
保留复垦面积 比例（%）

0.0104 99.67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治理分

区
治理对象

工程措

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作量

重点防

治区和

次重点

防治区

临时堆场

挡土墙

M7.5 浆砌石 100m3 1.8792

挖土方 100m3 0.8052

M10 砂浆抹面 100m3 0.176

（截）排

水沟

土方开挖 100m3 0.5653

浆砌石 100m3 0.3953

砂浆抹面 100m3 1.105

预测地表

移动范围

地裂缝

治理
土方回填 100m3 4.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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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口
封闭平

硐
M7.5 浆砌石 100m3 2.4

一般防

治区
监测管控 警示牌 块 26

投资估

算
恢复治理费用概算 61.97 万元

复垦工

作计划

及保障

措施和

费用预

存

工作计划

根据项目的特征、施工期限，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为：

根据矿山复垦可根据矿山采矿时间，采完后即可复垦，其

他场地则为整个项目服务期限结束后一次性复垦。复垦责

任方为保山恒源鑫茂矿业有限公司，管护期 2 年。

保障措施

1.技术保障措施

针对项目区内土地复垦的方法，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效利

用土地的标准。复垦所需的各类材料及设备均可由市场购买，有充分

的保障。项目一经批准，企业负责复垦工作的人员要严格按照总体规

划执行，并确保资金、人员、机械、技术服务到位，同时负责复垦工

程的规划指导、监督、检查、组织协调和工程实施，并对其实行目标

管理，确保规划设计目标的实现。在复垦方案实施阶段，对各种复垦

措施进行专项设计，实行设代制度，设计人员进入现场进行指导；选

择施工经验丰富，技术力量强的施工单位，建设中尽量采用先进的施

工手段和合法的施工工序；加强复垦技术培训工作，提高复垦的管理

能力，在复垦方案实施后，加强后期的管理工作，发挥复垦效益。

2.资金保障措施

（1）资金来源：“谁损毁，谁复垦”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企业作为复垦义务人承诺本项目的土地复垦资金由企业全部承担，并

确保复垦资金落到实处。

（2）资金渠道：企业从销售费用或资本金中提取土地复垦专用资金。

（3）计提方式：企业从 2024 年开始提取土地复垦资金，并将土地复

垦资金列入生产成本。复垦费用必须在矿山闭矿前计提完毕。

（3）保障措施：土地复垦资金将严格按照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的办

法进行管理；设立专门的账户管理复垦资金，账户由县自然资源部门

与业主共管；按照规定的开支范围支出；实行专管，严格财政制度，

规范财务手续，注明每一笔款项的使用情况。

（4）企业承诺：若因企业的用地规模或生产工艺等发生重大变化的，

企业作为复垦义务人将重新编制土地复垦方案和重新进行复垦投资

估算。

费用预存

计划

土地复垦费用由复垦义务人存入共管账户（复垦义务人及负责监管的

自然资源部门）。复垦义务人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和阶段土地复垦计划

的要求完成阶段土地复垦任务后向监管部门提出阶段验收申请。验收

合格后，复垦义务人可向监管部门申请从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中提

取相应费用。复垦费用具体的存入与支取方式方法等按照复垦义务人

及监管部门共同鉴定的土地复垦监管协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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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复垦资金计提表 单位：万元

阶段
总投

资
年份

投资

额度

投资

复垦

费用

提取

额

原《方

案》已

缴存

额

年度

复垦

费用

预存

额

阶段

复垦

费用

预存

额

第一

阶段

49.3

2024-2025 年 9.5 9.5

29

2.9

14.5

2025-2026 年 2.65 2.65 2.9

2026-2027 年 2.81 2.81 2.9

2027-2028 年 2.98 2.98 2.9

2028-2029 年 3.16 3.16 2.9

第二

阶段

2029-2030 年 3.53 3.53 2.9

5.82030-2031 年 3.53 3.53 2.9

2031-2032 年 3.66 3.66 0

第三

阶段

2032-2033 年 14.06 14.06 0

02033-2034 年 1.64 1.64 0

2034-2035 年 1.77 1.77 0

合计 49.3 49.3 29 20.3 20.3

复垦费

用估算

费费用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25.51

2 设备费 0.00

3 其它费用 10.48

4 监测与管护费 3.58

(1) 复垦监测费 1.53

(2) 管护费 2.05

5 预备费 9.73

(1) 基本预备费 1.08

(2) 价差预备费 7.46

(3) 风险金 1.19

6 静态总投资 41.84

7 动态总投资 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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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专家组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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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评审专家组名单

保山恒源鑫茂矿业有限公司保山市隆阳区赵寨铅锌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专家组名单

序

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李侠强 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 正高级工程师

2 龙邦成 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 高级工程师

3 邹行 保山市民生安全评价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4 何幸萍 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院保山地质矿 高级工程师

5 陈永福 云南壹张图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6 李 详 保山亿坤土地事务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7 荆辉 保山市顺宝工程管理服务部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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